 捐 赠 协 议 书

甲方（捐赠人）：
    乙方（受赠人）：山西省晋城一中教育发展基金会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等，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，达成如下捐赠协议：
    第一条 为支持乙方教育事业发展，甲方向乙方捐资          。甲方保证所捐赠财产系其有处分权的合法财产，并保证无权利瑕疵。

第二条 甲方向乙方捐款￥       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       整），甲方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前将资金汇入乙方银行账户。
开户行账号：14050165750800000444
单位名称：山西省晋城一中教育发展基金会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晋城泽州支行
行  号：105168011031
转账用途填：捐赠
    乙方收到甲方捐赠的资金后,在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出具合法、有效的公益性捐赠收据。

第三条 甲方指定所捐赠资金用于             。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捐赠财产，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。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第四条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。本捐赠为公益行为，除非出现法定事由及本协议约定事由，捐赠不能撤销或者终止。

 第五条 本协议一式贰份,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
甲  方：
负责人签章：
日  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乙  方：山西省晋城一中教育发展基金会
负责人签章：
日  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
